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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事务委员会 
第一〇一届会议 
2011年 3月 14日至 4月 1日 
 

  决定 

  第 1521/2006 号来文 

提交人： Y. D. (无律师代理) 

据称受害人： 提交人 

所涉缔约国： 俄罗斯联邦 

来文日期： 2006年 6月 17日(首次提交) 

参考文件：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7条作出的决定，2006
年 11月 27日转交缔约国(未印成文件分发) 

本决定通过日期： 2011年 3月 25日 

事由： 非法解雇 

程序性问题： 未证实 

实质性问题： 得到公正和公开审讯的权利，隐私权，不歧视 

《公约》条款： 第二条第三款(甲)和(乙)项；第五条；第十四条；
第十七条和第二十六条 

《任择议定书》条款： 第二条，第三条 

[附件] 

  

 ∗ 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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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 
议定书》在第一〇一届会议上 

作出的关于 

  第 1521/2006 号来文的决定* 

提交人： Y. D. (无律师代理) 

据称受害人： 提交人 

所涉缔约国： 俄罗斯联邦 

来文日期： 2006年 6月 17日(首次提交) 
 

 根据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， 

 于 2011年 3月 25日举行会议， 

 通过以下： 

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： 

1.  来文提交人为 Y. D, 俄罗斯公民，生于 1962 年，他声称是俄罗斯联邦侵犯
其在《公约》第二条第三款(甲)和(乙)项；第五条；第十七条和第二十六条之下
权利的受害者。《任择议定书》于 1992 年 1 月 1 日起对缔约国生效。提交人没
有律师代理。 

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

2.  1995年 8月 21日，根据 1992年 12月 23日《内政局服务条例》第 58条第
1款，提交人在 内政部被解雇。根据该条，雇员可因“犯有不符合内政局雇员所
要求的道德标准的轻罪”而被解雇。提交人称，根据 1991年 4月 18日通过的关
于“民兵”的法律第 19 条，民兵(警察)官员只能因该条所列的理由而被解除职
务。但是，该条没有提到“犯有不符合内政局雇员所要求的道德标准的轻罪”这

一理由。
 

  

 * 委员会下列成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：莱兹赫里·布齐德先生、克里斯蒂娜·沙内女士、科
内列斯·弗林特曼先生、尤里·伊瓦萨瓦先生、海伦·凯勒女士、赞克·扎内莱·马约迪纳

女士、尤利娅·莫措克女士、杰拉尔德·纽曼先生、迈克尔·奥弗莱厄蒂先生、拉斐尔·里

瓦斯－波萨达先生、奈杰尔·罗德利爵士、费边·奥马尔·萨尔维奥利先生、克里斯特·特

林先生和马戈·瓦特瓦尔女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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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 1995年 12月 22日，提交人向(俄罗斯联邦)布里亚特共和国 Zaingiraev地区
法院提出的申诉被驳回。在此后一个没有注明的日期，同一法院上诉机构维持该

决定。提交人没有根据监督审查程序就后一裁决提出上诉，因为他错过了最后期

限。2005 年 7 月 12 日，布里亚特共和国 Zaingiraev 地区法院驳回了提交人关于
延长最后期限、以便根据监督审查程序提出上诉的请求。2005 年 8 月 23 日，提
交人就该项裁决向布里亚特共和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。2005 年 9 月 10 日，布里
亚特共和国最高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的裁决。提交人要求延长最后期限，2005
年 11月 28日，布里亚特共和国最高法院又拒绝复查提交人的案件。同样，提交
人的请求被布里亚特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(2006 年 1 月 20 日)、俄罗斯联邦最高
法院(2006年 3月 16日)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副院长(2006年 5月 10日)驳回。 

  申诉 

3.  提交人称，缔约国未能通过司法程序提供有效补救，侵犯了他在第二条第三
款(甲)和(乙)项之下的权利。他还主张缔约国违反了第五条，因为其工作权和受
到保护免于失业的权利遭到非法限制。他援引第十七条，说他在获得其他就业方

面遭到妨碍，因为他的工作手册中的记录反映了他被解雇的理由，他还援引第二

十六条，称他被解雇导致侵犯他依法获得平等保护的权利。 

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

4.1  2007年 2月 15 日，缔约国解释说，提交人的案件于 1995年 12月 22日被
布里亚特共和国 Zaingiraev 地区法院驳回。2005 年 7 月 12 日，该法院还驳回了
提交人关于延长最后期限以便根据监督审查程序提出上诉的请求。2005 年 9 月
19 日，布里亚特共和国最高法院维持了后一项裁决。2005 年 11 月 28 日，布里
亚特共和国最高法院拒绝了提交人关于延长最后期限的请求。同样，提交人的请

求被布里亚特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(2006 年 1 月 20 日)、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
(2006年 3月 16日)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副院长(2006年 5月 10日)驳回。缔约
国称，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，最高法院副院长拥有与最高法院院长相同的权利，

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下级法院的决定。 

4.2  《刑事诉讼法》没有预计任何进一步的诉讼程序。根据监督审查程序提出
上诉只能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后一年内提出。缔约国称，法院做出了正确的评估：

提交人错过了提起监督审查上诉的最后期限，且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。而且，该

案卷宗业已销毁，因为已经过期。 

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

5.1  2007年 6月 20日，提交人称，对一项已经生效的判决的监督审查并非一种
有效的补救。因此，他主张，他已经用尽了所有国内补救办法。 

5.2  他补充说，在本案中，缔约国侵犯了他得到合格、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法院
公证和公开审讯的权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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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

 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

6.1 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，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
93条，决定来文是否符合《公约任择议定书》规定的受理条件。 

6.2  委员会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五条第 2 款(子)项的要求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
任何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。 

6.3 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关于所称非法限制其工作权的主张，提交人认为，这
一情况构成侵犯《公约》第五条赋予他的权利。委员会指出，工作权并非《公

约》之下受保护的一种权利或自由。因此，委员会认为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

三条，来文这一部分依据属物理由不予受理。 

6.4  委员会还注意到，提交人援引《公约》第二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七条和第
二十六条，他声称，在该案中，缔约国侵犯了他得到公正和公开审讯的权利，他

在获得其他就业方面遭到妨碍，因为他的工作手册中的记录反映了他被解雇的理

由，他还称他被解雇导致侵犯他依法获得平等保护的权利，在这方面，他无法获

得有效补救。委员会指出，提交人未能就这些指称提供进一步的资料或解释。因

此，委员会认为，就可受理性而言，提交人未能充分证实他的申诉，因此宣布来

文的这一部分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二条不予受理。 

7.  因此，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： 

(a) 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二条和第三条，来文不予受理； 

(b) 向缔约国和提交人转达本决定。 

[通过时有英文、法文和西班牙文本，其中英文本为原文。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
文、中文和俄文本，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。] 

 

     
 


